
2018年1月19日 星期五

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9公告

杭州杭松印刷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副本）一份遗失，颁发日期 2001 年 6
月 5 日 ，注 册 号 ：企 作 浙 杭 总 字 第
0000263号，声明作废。

杭州杭松印刷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1月19日

倪小忠遗失2014年制发警官证一
本，警号3307304，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温州宇田树脂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市分行已将其对丽水市神洲布业有限公司的债权及其从权利
转让给我公司，债权金额为本金1995.10万元及利息罚息费用等，温州宇田树脂有限公司
为该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该债权至今仍未受偿，我公司通知你公司立即履行保证合
同约定的偿债义务。

联系人：张文韬（0571-85774660）、杨颖超（0571-85771373）
联系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3室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1月19日

催收公告

兹有浙江省海警第二支队
于2017年11月25日在嵊泗以
北附近海域查获一艘船名号涂
刷为全强98号的油船，该船油
舱内存有柴油若干。船上无法
提供有效的船舶证书且无法联
系船舶所有人。该船涉嫌无合
法齐全手续买卖成品油，目前
被浙江省海警第二支队依法扣
押。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
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到宁波市北

仑区小港街道外塘路402号浙
江海警二支队认领该船并接受
调查、主张权利、提供有关证明
文件。逾期未认领的，我支队
将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
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一条
的规定，自公告之日起届满六
个月，将上述在押物品作无主
财物认定，予以没收。联系电
话0574-27689251。

浙江省海警第二支队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九日

无主财物公告福彩七乐彩
第2018008期 投注总额：645815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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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34元/注

2152元/注

200元/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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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池累计151.4152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
证数据为准。

2018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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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 2018017期 投注总额：503526元

04 05 06 12 15

奖池累计6.4815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
数据为准。

2018年1月17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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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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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金

0元
1746元/注
10元/注

福彩3D 第2018017期

浙江销售2971830元，返奖额1543383元。本信息若
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8年1月17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8547166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11053元

浙江中奖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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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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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

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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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金

0元

0元/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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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元/注

50 元/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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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7437.4099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8年1月17日

第2018008期 投注总额：686536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5 7 5 1 6 9 鸡

浙江南方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本委依
法受理了申请人冯曾理诉你单位要求支付
工 资 等 劳 动 争 议 一 案（杭 劳 人 仲 案 字

〔2017〕第0484号），现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及仲裁庭组
成人员和开庭通知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委应诉，逾期即视为送达。本
案定于2018年3月1日10:00在杭州市中河
中路 242 号人力社保综合大楼二号楼 2 楼
第二仲裁庭开庭审理，请届时到庭参加庭
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嘉兴市月儿商贸有限公司：本委已受
理申请人陈思雅等8人诉你单位劳动报酬
纠纷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等仲裁文书、仲裁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
2018 年 3 月 19 日 14 时 00 分在本委仲裁庭

（地址：嘉兴市景宜路989号202仲裁庭）开
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
将依法缺席裁决。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嘉兴市文博箱包配件有限公司：本委
受理的申请人毛寿林（南劳人仲案字[2017]
第 223 号）诉你单位工伤保险待遇争议案
件。现已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单位送达仲裁裁决书，现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南劳人仲案字[2017]第 223 号仲裁裁决
书。裁决内容如下：被申请人嘉兴市文博
箱包配件有限公司支付毛寿林工伤保险待
遇共计64088.00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如不服本
裁决的，可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
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1月19日

仲裁公告

法院公告
2018年1月19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含所辖属各分支机构）已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各
债权对应的主合同以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的全部权利也依法转让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所辖属各分支机构）特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该等债权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或其承继人，自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继主体、清
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序号

1

2

所属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借款人名称

慈溪市晨阳包装有限公司

象山县二轻贸易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兴银甬展字第G160007号、兴银甬展字第G160009号、兴银甬展字第G160016号、
兴银甬展字第G160003号、兴银甬展字第G160010号、兴银甬展字第G160004号、
兴银甬展字第G160005号、兴银甬展字第G160006号、兴银甬展字第G160015号、
兴银甬展字第G160013号、兴银甬展字第G160014号、兴银甬展字第G160002号、
兴银甬展字第G160012号、兴银甬展字第G160008号、兴银甬展字第G160001号、
兴银甬展字第G160011号

兴银甬短字第A150062号 兴银甬短字第A150063号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债权余额

4500万元及相应欠息、罚息、复利

667.6万元及相应欠息、罚息、复利

担保/抵押人名称

慈溪市晨阳包装有限公司、蔡启伟夫妇、
慈溪市晨阳电器有限公司

象山渔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叶勇夫妇

担保/抵押合同编号

兴银甬抵（高）字第B150005号、兴银甬保
（高）字第G160003号、兴银甬保（高）字第
G160002号、兴银甬个（高）声第B150003号

兴银甬抵（高）字第A150007号 兴银甬抵
（高）字第A150008号 兴银甬个（高）声第
江东130035号

注：表格中本金及相应欠息截至2017年10月31日。
联系方式：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联系人：刘经理 联系电话：05748039508 联系地址：宁波市江东区百丈东路905号兴业大厦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郑经理 联系电话：057456800735 联系地址：宁波市和济街180号国际金融中心F座2层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含所辖属各分支机构）已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各债权对应的主合同以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的全部权利也依法转让给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所辖属各分支机构）特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该等债权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或其承继人，自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还本付息义
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继
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序号

1

2

所属行

慈溪支行

慈溪支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振邦化纤有限公司

宁波爱思开振邦化学有
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兴银甬贴字第慈溪130220号、兴银甬贴字第慈溪130226号、兴银甬承字第慈溪130449
号、兴银甬承字第慈溪140021号、兴银甬承字第慈溪140035号、兴银甬承字第慈溪
140088号、兴银甬承字第慈溪140089号、兴银甬承字第慈溪140092号、兴银甬承字第
慈溪140123号、兴银甬承字第慈溪140124号、兴银甬承字第慈溪140162号、兴银甬承
字第慈溪140171号、兴银甬承字第慈溪140172号、兴银甬承字第慈溪140173号、兴银
甬承字第慈溪140174号、兴银甬承字第慈溪140181号、兴银甬承字第慈溪140184号

兴银甬贴字第慈溪130221号、兴银甬贴字第慈溪130223号、兴银甬承字第慈溪130436
号、兴银甬承字第慈溪140059号、兴银甬进押字第慈溪140002号、兴银甬进押字第慈溪
140010号、兴银甬信用证字第慈溪140020号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债权余额

14938.18万元及相应欠息、罚息、复利

4902.63万元及相应欠息、罚息、复利

担保/抵押人名称

宁波安邦化纤有限公司、宁波爱思
开化学有限公司、陈泉锋夫妇

宁波安邦化纤有限公司、浙江振邦
化纤有限公司、陈泉锋夫妇

担保/抵押合同编号
兴银甬保（高）字第慈溪130043号 兴银甬保
（高）字第慈溪120112号 兴银甬个（高）声字
第慈溪120110号 兴银甬保（高）字第慈溪
140040号 兴银甬保（高）字第慈溪140041号
兴银甬个（高）声字第慈溪120109号 兴银甬
抵（高）字第慈溪140027号
兴银甬保（高）字第慈溪140043号 兴银甬保
（高）字第慈溪120109号 兴银甬保（高）字第
慈溪120111号 兴银甬个（高）声字第慈溪
140034号 兴银甬保（高）字第慈溪140042号
兴银甬个（高）声字第慈溪140033号

注：表格中本金及相应欠息截至2015年2月24日。
联系方式：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联系人：刘经理 联系电话：057487039508 联系地址：宁波市江东区百丈东路905号兴业大厦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经理 联系电话：057481873324联系地址：宁波市柳汀街225号月湖金汇大厦608室

(2017)浙0102民初510号
方铭贵、季筱琴、杭州恒泰建筑装潢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傅根荣诉被告方铭贵、季筱琴、第三人杭州恒泰
建筑装潢有限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2民初510号案件的民
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175号

金田：本院受理潘清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0106民初8175号、上诉
状。（2017）浙0106民初81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潘清
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84元，公告费950元由潘清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837号

孔军、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徐捍平：本院对
原告马峰诉你们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108民初83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035号

蔡恩伟：本院对原告缪丽斌与被告蔡恩伟合伙
协议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 0108 民初 4035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902号

裘鑫楠、吴超：本院对原告傅刚与被告裘鑫楠、吴超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7）浙0108民初4902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782号

蔡文静：本院对徐建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08民初4782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226号

浙江麦太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北京瑞祥佳艺建
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诉被告浙江麦太科技有
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浙0108民初422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771号

林杰：本院对原告余同彬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8民
初47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187号

姜日新：原告徐华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
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4月17
日9:00在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205民初3084号

宁波鄞东被动式建筑施工设计有限公司、浙江天民菌
菇有限公司、宋秀德：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乘远贸易有限
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205民初3084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5532号

宁波嘉庭精易机械有限公司、朱四川、万春影：本院
受理（2017）浙0212民初15532号原告董波与被告宁波嘉
庭精易机械有限公司、朱四川、万春影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转普民事裁定
书、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追回诉讼当事人申请书、追加
诉讼当事人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2018年4月17
日下午14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审判
点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6600号

金莉：本院受理原告四川三安合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与被告金莉、第三人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212民初6600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
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26民初201号

陈霖云、泮金标：本院受理原告杨朝辉诉你们为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及权利义务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要
求：1.判令被告陈霖云、泮金标立即归还借款本金40000
元，并支付利息6000元（以借款本金40000元为基数，从
2017年7月26日起按照月利率3%计算至2017年12月
25日止），律师代理费2000元，合计48000元；2017年12
月26日始的利息按照月利率3%计算至本息付清之日
止；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4月23日上午9时00分在宁海
县人民法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18）浙0226民初208号

张卫建：本院受理原告杨朝辉诉你及崔凯凯为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及民事诉
讼须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
等。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张卫建、崔凯凯立即归还借款

本金40000元，并支付利息6000元（以借款本金40000元
为基数，从2017年7月28日起按照月利率3%计算至
2017年12月27日止），律师代理费2000元，合计48000
元；2017年12月26日始的利息按照月利率3%计算至本
息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4月23日上午9时30
分在宁海县人民法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破28号

2017年7月26日，本院根据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的申请裁定受理债务人温州市华康不锈钢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经查明，债务人温州市华康不锈钢有限公司
可供清偿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温州
市华康不锈钢有限公司管理人以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
破产费用为由，申请宣告温州市华康不锈钢有限公司破
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企业破产法》
第43条、第107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11月29日宣告
温州市华康不锈钢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市华康不锈
钢有限公司的破产程序。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15400号

林进光：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利宇鞋材有限公司与
被告林进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
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4月12日上午10时00
分在本院2号楼101室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破82号之一

本院根据申请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的申请于2017年10月25 日作出(2017)浙0304破申
10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市先朝服饰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本院查明，温州市先朝服饰有限公司
管理人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接受本院指定担任管理
人后，因故一直未能接管债务人的任何财务资料和财
产，债务人温州市先朝服饰有限公司没有财产可支付
破产费用。本院认为,债务人温州市先朝服饰有限公司
无财产清偿破产费用，依法应予以终结破产程序。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
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 年12 月15 日裁定宣告温
州市先朝服饰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市先朝服饰有
限公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